[bookmark: _GoBack]市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认定补贴办法的通知 
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，引导和鼓励科技型企业开发“杀手锏”产品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现将《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认定补贴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　　　　
　　2017年10月26日
 
　　　　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认定补贴办法
　　
　　第一章  总  则
　　
　　第一条 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，引导和鼓励科技型企业培育“杀手锏”产品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 “杀手锏”产品是指科技型企业自主开发并已上市销售的、具备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、人优我特”特征的技术水平高、市场潜力大、竞争力强的优质产品。
　　第三条  市科委负责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的认定管理。经认定后，由市和区（或局级主管部门）两级财政给予资金支持。
　　
　　第二章  认定的标准和程序
　　
　　第四条  申请“杀手锏”产品认定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　　（一）企业条件
　　1.经认定的“天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”，且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亿元以上；
　　2.具有稳定的研发投入，企业上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总收入比重要达到3%以上；
　　3.掌握申报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，拥有相关自主知识产权；
　　4.具有完备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、研发投入核算体系和研发人员绩效考核奖励制度，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较高；具有明确的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和规划。
　　（二）产品条件
　　1.产品须拥有发明专利或稳定性强的实用新型专利群，且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及以上水平；
　　2.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亿元以上，或者细分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前三位，且上年度产品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；
　　3.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和我市“十三五”时期的产业政策，符合当年度产品申报指南；产品须具有执行标准，并通过国家或我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实验室、检测机构或指定第三方检测机构、国际标准检测组织在中国授权的检测机构的检测；属于国家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，必须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；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，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。
　　4.产品生产制造过程和/或产品本身（材料、结构、器件等）涉及有毒、有害物质等环境污染以及废水、废气、废渣、噪声等环境影响的产品，须经治理达到国家环保标准，提供有关环保检（监）测部门、第三方环保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证明材料。
　　第五条  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认定程序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申报
　　市科委发布公开征集通知和申报指南；企业按照要求填写申报系统，准备相关材料；经区（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或局级主管部门初审推荐、市科委审查后，企业自申报系统生成纸质申报材料，加盖申报单位和区（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或局级主管部门公章后报送市科委。
　　（二）评审
　　市科委委托相关中介部门组织技术、财务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。
　　（三）认定与发布
　　1.市科委根据专家评审结果，提出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拟认定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　　2.公示无异议的产品由市科委颁发“天津市‘杀手锏’产品认定证书”。
　　
　　第三章  支持办法
　　
　　第六条  对于认定的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，作为对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，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，市和区财政（或局级主管部门）各负担50%，并通过签订研发合同的方式下达支持资金。对已列入市科委科技领军企业培育重大项目、“杀手锏”产品研发项目支持的申报单位，其所申报的“杀手锏”产品只给予认定，不再给予资金支持。
　　
　　第四章  附  则
　　
　　第七条  经认定的天津市“杀手锏”产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将取消其认定资格，追回财政补贴资金，并视情况轻重，追究其法律责任：
　　（一）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　　（二）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。
　　第八条 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　　第九条 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。

